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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柏县森林防火管理暂行办法

第 8 号

《双柏县森林防火管理暂行办法》，已经 2008 年 7 月 14 日

县十五届人民政府第 4 次常务会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发布之日

起实施。

二 00 八年八月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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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柏县森林防火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，保护森林资源，维护生

态平衡和公共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、国务院《森

林防火条例》、《云南省森林消防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双柏

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森林防火，是指本县行政区域内的森

林、森林和林地火灾的预防和扑救。

笫三条 森林防火工作遵循“预防为主、积极消灭”的方针，

坚持“责任到位、因患设防、综合治理”的原则。

第四条 县、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森林防火工作的

领导，并实行行政领导负责制。

县、乡（镇）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对森林防火工作负有组织协

调、指导和监督责任，并实行部门负责人责任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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森林经营者按照谁经营、谁受益、谁负责的原则，实行林权

所有者和经营负责人责任制。

第五条 县、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应当将森林防火工作纳入当

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，并将森林防火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

算，逐步实现由政府直接投入转为有偿扶持。

林权、林木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应当安排专项经费，用于森

林防火工作。

第二章 森林防火组织

第六条 防火组织

（一）县人民政府设立森林防火指挥部，负责本县行政区域

的森林防火工作，明确指挥机构成员单位及其森林防火职责，决

定有关森林防火的重大事项，指挥森林火灾的扑救，并组织指挥

机构成员单位开展森林防火工作；

（二）乡（镇）人民政府设立基层森林防火指挥所，负责本

辖区森林防火的组织领导工作；

（三）各乡（镇）村民委员会、村民小组应结合本地实际，

建立“森林防火协会”，制定切实可行的“森林防火公约”，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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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森林防火工作，由“森林防火协会”具体负责，逐步形成以各

类林业经营者为主体、群众互助自律的森林防火制度；

（四）根据重点公益林资金补偿使用办法的规定，村民小组

按公益林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，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（5 ~10％）

作为护林防火经费，具体由村民小组按一事一议的要求进行操

作。

第七条 防火力量配备

（一）森林防火重点乡镇、国有林场应当组织建立一支30 人

以上的季节性森林扑火专业队伍，并按照省森林防火指挥机构规

定的标准配备交通、通讯和扑火工具，在森林防火期内集中食宿，

坚持进行防扑火专业训练，不断提高专业队防扑火能力。

（二）林农以村为单位，组建扑火专业应急队伍，由县、乡

防火机构组织进行防扑火技能等专业知识培训。

第八条 林权、林木所有者和经管管理者应当配备专职防火

护林人员，专门负责观测、报告火情，制止违规野外用火行为，

并协助有关机关查处森林火灾案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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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经县人民政府批准，林区的乡（镇）和森林管理部

门可以在进入林区的主要路口设置森林防火检查站。

森林防火检查站应当采取下列防火措施：

（一）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教育；

（二）检查进入林区的车辆，人员的防火事宜，并留置火种和易

燃易爆品；

（三）阻止无人监护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进入林区。

第三章 森林火灾的预防

第十条 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健全森林防火制度，协调

有关部门和单位，拟定森林防火规划，进行森林防火宣传教育，

做好经常性的森林火灾预防工作。

第十一条 每年 12月 1日至次年 6月 31日为全县森林防火

期，其中 3 月 1 日至 5 月 30 日为全县森林防火戒严期。

第十二条 除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计划用火外，严禁

任何单位、个人在森林防火期森林内和距森林边缘 500 米范围内

实施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烧荒、烧地、焚烧农作物秸秆等废弃物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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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上坟烧纸或烧香、燃放烟花爆竹、吸烟、烤火、野炊

等非生产性用火；

（三）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品进入林区；

（四）其他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。

第十三条 森林防火期内，确需在林区、林缘进行生产性用

火的，必须经村民委员会同意，报乡（镇）人民政府批准，县林

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经批准进行的生产性用火，必须落实防火

措施，有专人负责。

笫十四条 对精神病人、未成年人负有监护责任的单位和个

人，在森林防火期内，应当防止被监护人进入林区用火、玩火。

中小学校应当加强对学生进行森林消防的宣传教育。

第十五条 林木、林权所有者或森林经营者应当履行下列义

务：

（一）明确并落实森林防火责任；

（二）按照森林防火规划配置森林防火设施、设备，并定期

选行检验、维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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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组织进行森林防火检查，消除森林火灾隐患，并扑救

森林火灾；

（四）建立健全本单位的扑火安全教育和培训制度；

（五）对进入林区的人员进行森林防火宣传；

（六）在林区明显的位置设置森林防火宣传牌，并刷写森

林 防火宣传标语。

第十六条 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需要组织建设或

配置下列森林防火设施、设备；

（一）森林火情观测瞭望台、森林防火隔离带、森林防火警

示标志和宣传牌；

（二）森林防火公路；

（三）森林防火交通运输工具、灭火机具；

（四）森林防火通讯网络；

（五）其他森林防火设施、设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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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各级森林防火指挥机构应当及时修订完善《森林

火灾扑救预案》，并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，组织有关部门和单

位执行。

第四章 森林火灾的扑救

第十八条 森林火灾的扑救实行专业队伍与群众扑救相结

合的原则。

第十九条 县森林防火指挥机构应当将林火报警电话公开

公示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火情，应当立即向当地人民政府或

公安、林业等有关部门报告。有关部门接到森林炸报告后，应当

立即呈报当地森林防火指挥机构办公室。

第二十条 当地人民政府或森林防火指挥机构接到火情报告

后，应当立即启动《森林火灾扑救预案》，组织指挥扑救森林火

灾。接到扑火命令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当在限定的时间内到达指定

地点扑救森林火灾。

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组织孕妇，残疾人、中小学生、60 周

岁以上和 16 周岁以下的人员扑救森林火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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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森林火灾发生后，森林防火指挥机构可以在其

管辖范围内调用灭火物资、设备、交通运输工具和人力；公安、

交通等有关部门应当确保执行公务的森林防火车辆优先通行，并

可以按照森林防火指挥机构的决定依法实施交通管制。

森林火灾扑救完成后，森林防火指挥机构应当及时归还已调

用的物资、设备、交通运输工具等；造成损失或无法归还的，森

林经营者或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予以补偿。

第二十二条 发生森林火情后，当地人民政府或防火指挥机

构应当立即报告县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，由县森林防火指挥部

按《楚雄州森林火情火灾报告制度》归口上报。

第二十三条 当地人民政府或森林防火指挥机构应当组织有

关部门对森林火灾的起火时间、地点、原因和肇事者等进行调查，

及时处理森林火灾案件。

第二十四条 森林火灾信息应当经县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

核实后方可公布。

第五章 罚 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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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条 拒绝、妨碍森林防火工作人员执行公务违法治

安管理法规的，有公安部门依法处理；构成犯罪的，已发追究刑

事责任。

第二十六条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及其工作人员和其他

在森林防火工作中负有责任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，有下列情形之

一的，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

（―）未及时组织扑救森林火灾，造成重大以上森林火灾事

故的；

（二）因森林火灾造成人员重伤或死亡的；

（三）未及时检查发现并责令消除森林火灾隐患，导玫发生

重大以上森林火灾的；

（四）迟报、瞒报森林火情的；

（五）未如实调查、鉴定和报告森林火灾损失的。

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造成森林火灾的，按《中华 人

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、《森林防火条例》、《云南省森林消防条例》

的有关规定处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六章 附 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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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
